
本期《中国会计通讯》概述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动

态、中国大陆财务报告新闻以

及安永刊物

大陆新闻与最新资讯

► 财政部明确英国脱欧后会计准则等效相关事项

近日，财政部发布2020年第47号公告，就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根据《脱欧法案》等法律规定，欧盟委员会在英国脱欧前做出的认可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的决定将在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转为英国法律，

英国继续认可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英国上市公

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仍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据此，按照对等原则，自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英国上市公司在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所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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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及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金融

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实施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

指导，财政部及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

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财会[2020]22

号），该通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明确了部分尚未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企

业和实体的执行时间安排；

► 为即将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非上市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资本提供了过渡安排；

► 提示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应用预期信用损失法的重

点关注事项。

欲进一步了解该通知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安永微信公

众号的会计通讯《财政部及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

步贯彻落实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

► 央行会同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发布《公司信用类债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近日，为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规则统一，完

善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制度，央行会同发改委、

证监会联合发布《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自2021年5月1日施行。

企业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以及银行间债券

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及存续期信息披

露适用该办法。该办法包括总则、企业信息披露、中

介机构信息披露、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附则共计五

章四十七条，同时以附件形式明确了详细的募集说明

书编制要求和定期报告编制要求。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3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证监会公告

[2015]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38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证监会公告[2016]3号）、《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9号——公司债券半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6]9号）、

《企业债券发行信息披露指引》（发改办财金

[2015]3127号文件附件2）同时废止。

► 财政部修订发布新保险合同准则

为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保持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持续趋同，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25号——保险合同》（财会[2020]20号，简称新

保险合同准则）。新保险合同准则在保险服务收入确

认、保险合同负债计量等方面作了较大修改。修订的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 完善保险合同定义和合同合并分拆

► 引入保险合同组概念

► 完善保险合同计量模型

► 调整保险服务收入确认原则

► 改进合同服务边际计量方式

► 新增具有直接参与分红特征的保险合同计量方法

► 规范分出再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

► 优化财务报表列报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同时，允许企业提前

执行。

执行新保险合同准则的企业，不再执行财政部于

2006年2月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

[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原保险

合同》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6号——再保险合同》，

以及财政部于2009年12月印发的《保险合同相关会

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

欲进一步了解新保险合同准则的相关内容，请参阅安

永微信公众号的会计通讯《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

计准则第25号——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会计迎来

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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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发布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上交所近

日发布《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其中重点提出了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并购重组持续信息披露、会计

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执行相关事项、审计相关事

项等方面的要求。

为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上

交所近日发布《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

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其中对年报重点财务信息披

露提出了业绩风险、审计相关事项、会计准则和财务

信息披露规则执行相关事项方面的要求。

► 深交所发布五项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为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深交所制定了食品及

酒制造、电力、汽车制造、纺织服装、化工五项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深证上[2021]16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4号——

上市公司从事食品及酒制造相关业务》

►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5号——

上市公司从事电力相关业务》

►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6号——

上市公司从事汽车制造相关业务》

►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7号——

上市公司从事纺织服装相关业务》

►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8号——

上市公司从事化工行业相关业务》

上述指引自发布之日2021年1月6日起施行。

► 深交所发布两项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为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深交所制定了

通信、网络安全两项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深证

上[2021]20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4

号——上市公司从事通信相关业务》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5

号——上市公司从事网络安全相关业务》

上述指引自发布之日2021年1月7日起施行。

► 上交所汇总修订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为优化行业信息披露规则体系，进一步提高行业信息

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上交所整合、汇总此前发布

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至第二十八号）

后，重新编号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5号——行业信息披露》（上证

发[2021]4号），自发布之日2021年1月11日起施

行。

本次整合保留了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

至第二十八号）中一般规定的相关内容，修订了房地

产、煤炭、电力等16项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删除了

其余11项。重新编号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包括如下17项：

► 第一号——一般规定

► 第二号——房地产（2020年修订）

► 第三号——煤炭（2020年修订）

► 第四号——电力（2020年修订）

► 第五号——零售（2020年修订）

► 第六号——汽车制造（2020年修订）

► 第七号——医药制造（2020年修订）

► 第八号——钢铁（2020年修订）

► 第九号——建筑（2020年修订）

► 第十号——光伏（2020年修订）

► 第十一号——服装（2020年修订）

► 第十二号——新闻出版（2020年修订）

► 第十三号——酒制造（2020年修订）

► 第十四号——化工（2020年修订）

► 第十五号——食品制造（2020年修订）

► 第十六号——家具制造（2020年修订）

► 第十七号——有色金属（2020年修订）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至第二十八号）

（上证发[2015]75号、上证发[2015]96号、上证发

[2016]73号、上证发[2018]116号）和上交所于

2013年12月26日发布的《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第十二号－上市公司分行业经营性信息

披露》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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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关于做好挂牌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

为妥善做好挂牌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全国

股转公司近日发布《关于做好挂牌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披露相关工作的通知》，其中：

► 针对不同层级的一般公司和八类金融行业的挂牌公

司提供了差异化年度报告披露模板；

► 要求精选层、创新层挂牌公司履行分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中规定的与年度报告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鼓

励基础层挂牌公司自愿披露；

► 重点关注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

商誉减值、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防范控

股股东资金占用等财务信息披露规范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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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交所发布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深交所

近日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其中重点提出了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并购重组持续信息披露、会计

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的执行、分行业信息披露、

审计相关事项等方面的要求。

►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锂离子电池制造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为引导挂牌公司披露行业经营性信息，提高信息披露

有效性，近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锂离子电池制造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包括：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说明书信

息披露指引——锂离子电池制造公司》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指引——锂离子电池制造公司》

上述指引自发布之日2020年12月25日起实施。其中，

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要求适用于申请挂牌公司，

持续信息披露要求适用于精选层、创新层公司，并鼓

励基础层公司参照执行。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547.html
http://www.neeq.com.cn/important_news/200009549.html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第182期: 关于反向保

理的议程决定

该议程决定考虑了反向保理安排对资产负债表列报、

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现金流量表列报和财务报表附注

列报的影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第182

期介绍了你需要了解的有关该议程决定的事项。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更新：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准

则和解释

本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更新》概述了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发布的准则和解释的最新变化，这些准则和

解释的变化于2020年12月31日或之后结束的年度报

告期间首次生效。本刊还总结了选定的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项目的主要特征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

员会的最新议程决定。

安永刊物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 深入探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16号——租赁》（2020年12月更新）

本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租赁》包括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实施问题而

进行的变更。本刊对IFRS 16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

相关实施问题，包括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于近期的讨论。同时将IFRS 16

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在租赁方面的要求进行了对比。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改革

（2020年12月更新）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完成了为解决因银行同业拆借利

率改革产生的会计问题而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进行的

修订。第二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概述了修订

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主体提供的豁免以及要求额

外披露的进一步材料，同时为主体确定了关键考虑事

项，并提供了更多示例。

第二阶段修订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允许提前采用。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第181期: 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发布对集团会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信息

征询

2020年12月9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进行《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和《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12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的实施后审议时发布了信息征询。《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第10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和《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于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开

始的年度报告期间生效。在实施后审议的这一阶段，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征求对这些准则的应用和向财

务报表使用者提供的信息的反馈。

信息征询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0日。安永《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第181期详细讨论了这些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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